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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石門水庫上游段羅浮橋下淤積物清除作業

計畫書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108年 01月 



一、 計畫緣起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以下簡稱北水局)所轄石門水

庫，因集水區經歷年颱風豪雨沖蝕，大量崩坍之泥沙土石隨洪

水流入庫區，直接減少水庫庫容及減短壽命，且因大壩附近淤

積土石高程已大於發電進水口及永久河道放水口(PRO)底檻高程，

對大壩取出水工及各項水工機械閘門等設施安全造成威脅。

    93年艾利颱風來襲時，因原水濁度急劇升高，致下游淨水

廠無法有效沉澱處理，影響大桃園地區公共用水達10餘天。94

年汛期間海棠、馬莎、泰利、龍王等連續多場颱風，更加速水

庫淤積，雖本局戮力執行清淤工作，惟入庫泥砂實遠大於清除

量，故水庫淤積量仍持續上升中，因此如何有效加速水庫清淤

乃為北水局首重之工作。95年配合國軍工兵單位清淤，累積清

除約12萬立方公尺土石，96年於上游段羅浮橋下，由國軍進行

清淤，總量為13萬立方公尺，97年總量達18萬立方公尺， 98

年總量達15萬立方公尺，99年總量為9.06萬立方公尺，100年

總量為14.02萬立方公尺，101年總量為0.2萬立方公尺，102

年總量為18.43萬立方公尺，103年總量為16.88萬立方公尺，

104年總量為24.49萬立方公尺，105年總量為14.02萬立方公

尺，106年總量為18.54萬立方公尺，107年總量為10.63萬立

方公尺，成效良好。

二、 計畫目的

    為賡續辦理水庫清淤工作，建立常態性辦理清淤作業之良

好機制，爰提報「108年度石門水庫上游段羅浮橋下淤積物清除

作業計畫書」，將續發包廠商進行水庫清淤作業，減緩水庫淤

積速率，活化水庫並確保水庫標的功能正常。

三、 計畫內容

１、 期程、執行時機與方式

    本計畫執行期程為 1年，執行時機則為每年配合石門水

庫運用情形，由北水局發包廠商進行挖裝作業及附屬設施工

程，於每年 1月至 12月間(共 12個月)視水庫水位及氣侯情形

機動進場。預計清淤數量為 25萬立方公尺。

    挖裝標廠商清淤之淤積物，本年度以採售分離方式，並

根據『河川水庫疏濬採售分離土石申購作業規定』，以即採

即售作業方式辦理，由挖裝廠商進行清淤，申購機關及廠商



提出申請經機關核定後即時領料。申購作業內容詳採售分離

計畫。

２、 施工位置

    本計畫施工位置位於桃園市復興區石門水庫上游段羅浮

橋下淤積區，如圖 1所示。施工地點自台七線旁既有私人道

路經過渡河便橋可到達。



                圖 1 、羅浮橋下清淤位置示意圖

３、 工作內容

A.河道淤積物清除：本年度預計清淤數量為 25萬立方公尺。

廠商清淤之範圍及深度於清淤前由北水局、監造單位會同

廠商，按照計畫之範圍、深度於清淤現場訂定界樁後施作，

清淤期間由監造單位於現場管控清淤範圍、深度（約

4m）；庫區周邊原則以水面以上為清淤範圍。

B.附屬設施之施作

甲、 監視錄影設備維護: 為達清淤數量之確實管理，本計

畫配合保全及監造單位現場監督，並配合監視系統錄相

存證，以提貨聯單做好淤積物出入之管控。本作業由挖

裝標廠商於清淤作業開始前裝設完畢。

乙、 地磅系統組裝架設拆除及維護: 本作業由挖裝標廠商

於清淤作業開始前裝設完畢。

丙、 渡河鋼便橋架設: 自既有便道至清淤地點需架設鋼便

橋，以便施工機具進出。本作業由挖裝標廠商於清淤作

業開始前施作完畢。

C.申購作業之領料作業：

    廠商將淤積物清除之同時，由申購單位（專案申購及

一般申購廠商）提供載運車輛，經核定後由北水局通知進

場領料，即時將淤積物裝載領料上車。有關領料之管控及

申購作業詳見採售分離計畫。

４、 計畫經費

    本計畫年度支出及收入經費估計之計算詳採售分離計畫，

經費如表 1所示。土石販售之申購收入部份提列於水資源作

業基金土石銷貨成收入，發包挖裝標之經費及保全費用，由

水資源作業基金土石銷貨成本支應。

          



                  

５、 施工執行方式及土石處理

    本計畫施工執行方式及土石處理，淤積物開挖採公開招

標廠商辦理，本計畫所採挖土石為有價料，故以採售分離方

式辦理。

    施工時由申購廠商提供運輸車輛，北水局負責進場之合

法車輛及裝載容量之認定、提貨順序及提貨時間之排定、設

置管制監測、取貨查驗、土石暫置保管及環境維護等工作；

河川疏濬挖裝作業由挖裝標廠商進行。

    河道淤積物挖裝及監視錄影設備維護、地磅系統組裝架

設拆除及維護、渡河便橋架設等附屬設施工程、運輸便道之

闢建與維修、疏濬區及運輸便道之環境維護等，另依政府採

購法規定辦理工程標招商，另土石販售採平價供應申購方式

辦理，整體清淤作業區分為疏濬採取、監控管理及土石販售，

採售分離作業及申購作業之配合情形，詳如土石採售分離作

業計畫書。



108年度石門水庫上游段羅浮橋下土石採

售分離計畫書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108年 01月 



一、 緣由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以下簡稱本局)所轄石門水庫，

因集水區經歷年颱風豪雨沖蝕，大量崩坍之泥沙土石隨洪水流

入庫區，直接減少水庫庫容及減短壽命，且因大壩附近淤積土

石高程已大於發電進水口及永久河道放水口(PRO)底檻高程，對

大壩取出水工及各項水中機械閘門等設施安全造成威脅。

    95年～107年，持續於羅浮橋下進行清淤，由挖裝標廠商

清淤及挖裝、淤積物由申購廠商運輸清理。108年持續辦理土石

採售分離作業，清淤挖裝採公開招標辨理，土石販售採公開申

購辦理。

二、 計畫目的

    本局計畫於石門水庫上游羅浮橋下辦理淤積物清除作業，

規劃本年清除淤積物250,000立方公尺，以期恢復石門水庫有

效庫容量，相對減少水庫淤積量。

三、 計畫範圍（含概估面積、數量及位置圖）

    清淤作業範圍為石門水庫上游羅浮橋下(上游區域及下游區

域)，作業下游區域長度約825公尺、寬度約200公尺，面積約

165,000平方公尺，位置詳圖一，作業上游區域長度約330公尺、

寬度約120公尺，面積約39,600平方公尺。

四、 計畫內容

    本計畫目標為108年度清淤量250,000立方公尺，採用採售

分離及土石申購制度進行清淤工作，其作業規定依據署頒『河

川水庫疏濬採售分離土石申購作業規定』，研提淤積物清除兼

供土石採售分離作業計畫書，計畫內容包括土石採取與配合作

業、土石販售作業、監控管理作業三大項目，分述如下。

１、 土石採取與配合作業

本計畫規劃淤積物清除期程為12個月（民國108年 1月至

108年 12月），清淤目標為250,000立方公尺，扣除國定假

日（114日）及地方觀光季(7.8月)之配合運輸計畫（44日；

已扣除國定假日），年度工作日為207日，平均每日清淤土

方量約為1,208立方公尺。本工作以現場挖取淤積土石裝載

為主，兼管理計畫區之道路維修、設備維護及環境管理等工

作。

    河道段淤積物之清除由挖裝得標廠商施作。於低水位期

由挖裝標廠商進場先行將渡河便橋組裝架設及相關附屬設施



（監視錄影設備維護、地磅系統組裝架設維護等）完成後，

視水位高度由廠商進行河道淤積物清除工作。

           圖 1 、羅浮橋下清淤位置示意圖



    廠商進行淤積物清除挖裝費假設條件為使用履帶式開挖

機(總重 30公噸，挖斗 1.2m3，每小時費率 1,750元)兩輛，

挖裝作業需同時使用兩輛挖土機進行本項工作，施作區配置

為由施工便道進入施作區後分左右兩處挖裝區，每處挖裝區

配置履帶式開挖機(總重 30公噸，挖斗 1.2m3)一輛為裝載作

業，負責淤積物挖裝至運輸車輛；廠商於挖裝空檔時調配挖

土機，負責淤積物開挖及含水淤積物開挖後就地暫置淨水、

便道維護、地表整平及周邊配合工作。另配置一輛履帶式開

挖機(PC-120型)於地磅旁執行載運車輛加減料作業，以控制

載運總重。

    估計每日作業時間為8小時，計28,800秒。挖土機每斗

裝載時間為30秒，每斗約裝載1立方公尺，換算每立方公尺

淤積物清除挖裝費：

    14,000元/日×2台 ÷ [（28,800 秒/日 ÷ 30秒 /斗）× 

1立方公尺/斗]= 29.166元/立方公尺，以29元/立方公尺計

算。故每立方公尺淤積物清除挖裝費 29元/立方公尺。另加

減料挖土機作業費用約3元/立方公尺，總計清淤挖裝整體作

業經費為32元/立方公尺或 16元/噸(已包含挖土機所有費

用)。

    以上由廠商進行之清淤勞務工作需要經費約為7,100,000

元（廠商清淤25萬立方公尺），另包含監視錄影設備維護、

地磅維護、渡河鋼便橋及私有便道通行權取得、職工安全衛

生管理、環境保護等，合計約需 9,700,000元。故本案淤積

物清除挖裝與配合工程總經費為16,800,000元，預計以一般

工程最低標方式辦理招標。

２、 土石販售（含販售方式、資格、底價計算）

    本計畫年度清淤目標量為250,000立方公尺，清淤所得

土石為可供販售之有價土石料，因清淤總量大於50,000立方

公尺，依規定應以採售分離方式進行清淤，計價方式則以重

量計價。

    依據「河川水庫疏濬採售分離土石申購作業規定」，申

購土石之方式可分為專案申購與一般申購，專案申購乃提供

重大公共工程申購使用，申購資格以重大公共工程一定金額

以上與土方需要量為核定標準進行核配，專案申購量超出預



定申購總量時以協調或抽籤方式決定。專案申購以重大工程

為對象，總工程費須達一億元以上（第二次申購公告得調降

為五千萬元以上），且個案申購量以一萬至五萬立方公尺為

原則（第二次申購公告得調降為五千立方公尺以上）。本計

畫擬提供專案申購量為50,000立方公尺。如屆時未有公共工

程申購時，此數量將併入一般申購，以達規劃年清除淤積物

量。

    一般申購乃提供民間砂石碎解洗選加工業者申購，申購

資格以第一類為限，若經辦理公告申購一次而無廠商提出申

購時，得逕依原單價減一成計算再受理申購，或改依本署多

數平均價決標標售土石處理原則規定辦理；本計畫擬提供一

般申購量為200,000立方公尺。取得之土石採固定單價販售，

核算砂石成品價格與扣除挖取、載運、加工等成本後，預定

售價為每公噸 80元（即 160元/立方公尺）。

    預定售價計算公式如下：

、① P =（Pr - Q1 – Q2）

甲、 P =疏濬土石每立方公尺價格（元/m3）
乙、 Pr =礦務局提供之產地所在縣市一定基期內砂石場交

      之砂 石成品平均售價（元/m3），採用基期為民

      國 95 年 7～12 月，桃園縣砂平均售價為 545
      元/m3、碎石為 542元/m3（表一）。依本局 97
年

      9 月 12 日現場樣體送外檢測石門水庫上游段羅浮

      橋下游淤積物篩分析結果（砂佔 57.2%，碎石佔

      36.2%，其餘為細粒料），故本處每 1 m3 成品價

      格約為：545元/ m3*0.572+542元/ 
m3*0.362=508
      元/ m3。

丙、 Q1 =土石每立方公尺加工成本及利潤，以 100元/m3
       計算（依礦務局提供以設廠約 5 年，每月營運

       50,000 立方公尺為基礎分析之土石加工費及管理

       銷售費用，每立方公尺約 75元，再加計利潤及

       其他費用）。但執行機關得依個案設場地點及

       實際營運情形酌予調整。本項價格依據「河川

       水庫疏濬採售分離一般申購作業研商會議」研



       議成果辦理，維持現行方式Q1 為 100元/m3。
丁、 Q2 =工地至砂石碎解洗選場土石運輸費用

      （元/m3）。淤積物清除載運之運費計算參考

      「103年 1月 15日水利工程工資工率分析手冊(第

       三版)」運費標準，運費單價如表二。

       一級路面5.9元/t-km、二級路面7.0元/t-km淤積

       物單位重約2.0t/ m3，從工地(復興橋下左岸暫置

       區)至大溪運距：一級路面20km、二級路面

       5km。運輸費用如下：

       一級路面：5.9元/t-km*2.0t/ m3=11.8元/ m3-km

       二級路面：7.0元/t-km*2.0t/ m3=14元/ m3-km

       大溪市中心至各縣中心平均運距分別為新北市

       35公里、桃園縣 19公里、新竹縣 30公里，平

       均為28公里，故每 m3運費：

       11.8元/ m3-km*(20+28)km+14元/m3-

       km*5km=636元/m3。

       故 P =（Pr - Q1 - Q2）= (508-100-636)=-228

       元/m3 。

、② Pa =（A+B+C）*1.2
甲、 A：採取土石河川公地每立方公尺使用費基準。

乙、 B：發包施工開採每立方公尺成本（含施工、便道、

      其他設施及雜項費用等發包支出費用成本）。

丙、 C：土石採取法第四十八條公告之環境維護費每立方

      公尺之收費基準。

丁、 1.2：係指加計執行機關辦理規劃測設及售票等行政

       作業費一成，及執行機關辦理該項業務之管理

       費一成。



         另本案採用係數如下：

             A = 45（參考中央管河川採取土石使用河川公地使用

         費收費標準頭前溪上游，水利署 99 年 11 月 17 日修正）。

         考慮由廠商進行清淤之成本（25萬立方公尺）：本案支出

         費用為清淤勞務費（7,100,000元）、附屬設施（9,700,000
         元）、設計監造費（884,000元）、保全費用（2,730,000
         元），總計為 20,414,000元。故 B = 20,414,000/250,000 = 
         81.656，C=10
         計算得 Pa = (45+81.656+10)*1.2 = 163.98
         因 P（-228）小於 Pa（163.98）時，應以 Pa 為售價，故售

         價採 Pa值（163.98元/m3），四捨五入至十位數以 160 計

         算。故本案土石標售售價採 160元/m3。
     

、③ 監控管理

    依據『河川水庫疏濬採售分離作業要點』及『河川水

庫疏濬標準作業規範』，本案監控管理作業如下：

甲、 淤積物採用地磅進行計量

乙、 影像監控系統

    採用 24小時全時段錄影，至少 8支攝影機，針對空

車入磅之車斗、車頭及車尾車牌，載運完成出磅之車斗、

車頭及車尾車牌均有攝影及擷取照片，進行管制。



丙、 保全人力

    本案另聘請保全警衛 24小時執行工區人員及車輛管

制勤務，工區內部每日定期巡邏至少2次，並製作載運

車輛進出控管表。

丁、 監造人員

    本案委外監造人員常駐工地進行淤積物數量管控、

土石採取範圍定期檢測、土石採取廠商基準樁與界樁設

立之檢測、地磅功能維持及正確性確認、監視錄影設備

功能維持及正確性確認、淤積物載運量抽測、運輸車輛

空車進場、通行證、車牌、車斗牌照之正確性確認、清

淤作業專用道路之維護施工監造。

戊、 招商方式

    管制設施（含地磅、管制站及影像監控系統）、運

輸便道之闢建與維修、疏濬區及運輸便道之環境維護等，

併入疏濬採取作業中，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

管理人力為委外辦理保全及監造，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

理。

    承攬疏濬採取之廠商，不得同時購買該工程之土石，

且承攬疏濬採取或購買土石之廠商亦不得同時承攬該工



程之監造標或保全標，其屬不同廠商但其代表人或負責

人相同者，亦同。

己、 疏濬區檢測

α、 承包商應依契約規定之時間辦理施工河段之深度範

圍自主檢測並檢附相關紀錄、報告及照片送執行機關

備查。

β、 執行機關對於承包商所送檢測資料，應依契約規定

辦理複測，並隨時辦理抽查檢測。

γ、 經抽查檢測或複測查驗，如發現超挖、濫採或與計

畫圖說等不符規定情事，經依契約規定之檢測標準，

認定如屬過失之誤差，執行機關應要求立即停止採取

或停工並限期改善；如屬惡意違反規定者，應視其情

節依法終止契約、移送司法機關偵辦，並於確定符合

行政罰法第二十六條第二項規定後，處以行政罰鍰。

 

五、 其他配合事項

１、 環境維護措施：包括疏濬範圍內及週邊必要之環境清理工

作、水車灑水之道路清潔工作、清淤專用道及運輸道路之路

面修補工作等。

２、 防弊措施：運載車輛之登記與識別、運載時間之限制、工

區出入口管制與影像存檔、載運聯單之使用等。

六、 計畫人力

           清淤工作項目包括清淤規劃、設計、監造、現場清淤及

       配合工程、工區保全工作等，預定全年使用人力約為129人，

       詳細內容詳表三。

七、 計畫經費

１、 支出部分：

    清淤清除作業經費約為7,100,000元，相關經費支出包

括設計監造費 884,000元、保全費用2,730,000元、附屬設

施及改善工程9,700,000元等，總支出經費約為20,414,000

元。

２、 收入部分：



    淤積物標售總量為250,000立方公尺(500,000公噸)，標

售價格為每公噸約80元（即 160元/m3），總收入為

40,000,000元。

八、 計畫期程

      工作期程為民國108年 1月至民國108年 12月，工作項

  目包括土石採取及配合工程、土石標售與載運、現場監造及

  保全人力等，總清淤量規劃為250,000立方公尺。預定進度

  如表四。

九、 效益評估

      淤積清除作業經費約需 20,414,000元。淤積物標售總收

  入為40,000,000元。淤積物標售所得扣除必要清淤作業成本

  後，預計可結餘 19,586,000元；間接效益包括重新取得庫區

  上游囚砂空間、減少土砂直接排入水庫、延長水庫使用壽命

  等。

十、 其他及附件

          本計畫預定清除石門水庫上游羅浮橋下淤積物約

       250,000立方公尺，規劃範圍內之淤積物清除與配合工程委

       由單一廠商負責，另聘請保全人員及監造人員進行管制；淤

       積物以採售分離與土石申購制度出售，售予合格之砂石碎解

       及洗選加工業者運載至加工廠進行處理。 








